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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蚶政〔2022〕6号

蚶江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
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镇直相关办（所、站、中心）：

泉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，泉

州市第十七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把安全生产

标准化提升专项工作纳入其中，明确提出：实施“安全生产标

准化提升”专项行动，2022 年基本完成企事业单位标准化创建，

建立“三张清单”制度，实行“红橙黄蓝”安全风险等级动态

监管。

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作为一项持久性的工作。为

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泉州市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，迅速

掀起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推进热潮。各村、各有关单

位要认真对照方案既定的目标任务、时间节点、方法步骤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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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，采取以下措施保障标准化创建工作

顺利开展。

一、主动宣传，营造氛围。按照《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提升行动宣贯工作

方案的通知》（泉安办〔2021〕80 号）要求，各村、各镇直有关

单位要主动宣传、报道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提升行动，及时总

结创建过程中的先进典型、优秀做法，及时报送信息至镇应急

保障股。

二、主动运行，闭环管理。各村、各有关单位要全面推进

“三张清单”带动标准化提升、“红橙黄蓝”四色风险分级分类

管控、“5S 管理法”打牢安全基础等重点工作。镇直有关单位要

收集、建立本部门及本行业内企业的“三张清单”台账；各村

要收集、建立本单位及本辖区内企业的“三张清单”台账，并

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第 8日前报镇应急保障股。

三、全覆盖创建一家不漏。根据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

第五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,所有企业都必须加强标准化、信息

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,

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,其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标准化建设的

第一责任人。

四、主动提炼，及时总结。各村、各有关单位要及时总结

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情况，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第 8

日前认真填报石狮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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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统计表（附件 1、2）至镇应急保障股。

附件：1.石狮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

况统计表（一）

2.石狮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

况统计表（二）

蚶江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2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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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石狮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（一）
填报单位(盖章)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2022 年 月 日

部门

企业数量

编制标
准化运
行提升
指南行
业(领
域)数
量(个)

政府(部门)督导检查 政府(部门)组织专题培训
政府（部门）培

植标
杆企业

企业内部
开展专题
培训

投入
专项
资金

总数
（家）

编制
全员
安全
生产
责任
制及
其考
核清
单
（家）

完成
安全
风险
辨识
评估
（家）

编制
安全
检查
清单
（家）

隐患
清单
自查
隐患
数量
(条)

整改
清单
整改
隐患
数量
(条)

编制
应急
预案
（家）

达标企业

总数
(次)

检查
企业
(家
次)

隐患
清单
排查
隐患
数量
(条)

整改
清单
整改
隐患
数量
(条)

专题
培训
数量
(场、
次)

参
训
单
位
总
数
(家
次)

其中
参训
企业
数量
(家
次)

参训
总人
数
(人
次)

其中
企业
参训
(人
次)

其中
专家
参训
(人
次)

组织
指导
标杆
企业
（人
次）

标杆
企业
培植
完成
（家）

召
开
现
场
会
（
场
次）

参
训
企
业
数
量
(家
次)

参
训
人
数
(人
次)

专项
资金
(万
元)

达标
类型

一级 二级 三级 自评

国标

省标

地标

注：填报的数据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来的累计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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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石狮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（二）

填报单位(盖章)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2022 年 月 日

部门

企业数量
企业安全生产状况
整体评估

专家检查 宣传教育 行政执法

总数
（家）

规上
（家）

中型
（家
）

小微
（家）

不具备
安全生
产条件
（家）

红
(家)

橙
(家)

黄
(家)

蓝
（家）

聘请
专家
（人次）

检查
企业
（ 家
次)

发现
隐患
(条)

指导
整改
隐患
(条)

组织
专题
宣传
（场
次）

参加
专题
宣传
人数
（人）

播放
公益
广告
（条
次）

群发
微短
信
（万
条）

悬挂
横幅
(条)

新
闻
报
道
(条)

编
发
简
报
(条)

处
罚
(家)

罚款
（万元）

责令停
产停业
整顿
（家）

关闭、
取缔
（家）

追究
刑事
责任
（人）

注：填报的数据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来的累计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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蚶江镇党政办 2022 年 2月 7日印发


